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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青年演说家”大赛的通知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省部属高校团委：

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引领，推进青少年文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共青团在青少年文化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“青年演说家”大赛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1．青春与梦想：青春是人一生中最美的时段，今天，正值青春的你们，各自都有着怎样的梦想，结合国情、结合自身的实际，谈谈如何实现自己的家国梦。
2．科技与未来：科技引领未来，创新驱动发展，科技给我们

带来了美好的生活，作为主宰未来希望的年轻人，你们对未来的科技生活有何畅想，如何用创造力改变我们的世界。

3．榜样的力量：身边的榜样，正在释放出无形的感染力，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，带领着人们见贤思齐、向善向上。说说榜样的力量，让我们一起发现平凡的感动。

4．奋进的五年：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回顾过去五年砥砺奋进的辉煌成就。结合实际说说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就，畅谈自己在十八大以来感受到的新气象和新面貌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全省大中专学生
三、大赛安排

大赛设高中组和大学组，分别进行比赛。

1．报名初选：10月9日—10月31日，各学校推荐１名普通话好，思维敏捷，语言表达能力强，能够代表本学校水平的学生参加比赛。报名表见附件。

2．材料汇总：11月1日—11月5日，主办方统一汇总参赛选手资料，并分组进行整理。

3．展示及网络投票：11月6日—11月19日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将开设投票页面，展示各参赛选手风采，开展网络人气评选。最终确定高中组12支代表队，大学组16支队伍进入下一轮比赛。

4．选拔赛：11月下旬，由投票产生的高中组12支代表队、大学组16支代表队，分别举行1场现场选拔赛。通过选拔，角逐出高中组6支，大学组8支进入决赛。

5．决赛：12月中上旬，高中组、大学组现场决赛。

四、评选方法
本次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组织奖、最佳风范奖若干名。
五、有关要求

1．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各自实际，精心组织，认真部署，对参赛相关工作给予保障和支持。要根据赛事安排的时间节点，把握好工作进度，确保选手推报工作按时完成。

2．广泛动员，严格审核。各级团组织要及时转发大赛消息，接受学生咨询，广泛动员所辖青少年参与活动。要按照大赛要求，对参赛选手及演讲材料进行审核。

3．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，特别是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、有重点地做好活动的宣传工作，在学生中和社会上营造良好氛围，扩大影响。
各团市委负责统一收集汇总本地区材料并上报，省部属高校直接上报。请于10月31日前将“青年演说家”报名表及有关要求材料发至邮箱jsxwgb937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陈晨，电话：025—84652512；程海莲，电话：025－84652538；胡骏立，电话：025—84652532；王葳薇，电话：025－83393578。

附件：“青年演说家”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江苏省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9日

附件

“青年演说家”报名表
	参赛单位
	

	团委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指导老师
	
	联系方式
	

	选手姓名
	
	专业及年级
	
	联系方式
	

	参赛宣言
	100字以内，条理清晰、文字优美。




有关要求： 1、请参赛选手录制一段个人自我介绍及活动主题演讲视频(用于网络微信评选)，时间2分钟，请紧扣主题，充分展现个人风采。2、视频格式：mp4，画面比例为16：9；分辨率须在1280*720以上；3、个人近期生活照一张。4、请参赛选手加入青年演说家QQ群，qq群号：460846346，群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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